附件2
	年  度
	

	类  别
	2023年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
文艺创作资助专项资金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盖章或签名）
推荐单位：                 （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会同湖南省文联组联处、财务室负责对湖南省文联各团体会员、联系的文艺类社会组织报送的资助项目的资助工作，承担接受项目申报、项目审核、经费使用、检查监督、成果验收和绩效考评等方面的工作。
填写说明：
1、请根据《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2023年度资助项目申报须知》中的申报条件、立项要求和相关说明填写此表，填写完成后将相关材料（一式两份）发至所在地或所属艺术门类的湖南省文联相关团体会员、联系的文艺类社会组织。申报材料不予退回，请自行备份。
2、所填内容务必真实、详细，不要漏填、错填。表格内容均需计算机录入，申请表格内各栏若填写不下，均可顺延或另附页，请基本保持原有格式。纸质版用A4纸打印，左侧装订整齐，在表格盖章（签名）处由相关单位盖章或用黑色签字笔签名。
3、项目申报人填写除“推荐单位概况”以外所有内容。
4、湖南省文联各团体会员、联系的文艺类社会组织填写第4页“推荐单位概况”内容，按时将相关材料报至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秘书处。
	申报单位（个人）概况

	申报单位（个人）
	申报单位
	
	法定代表人
	

	
	申报人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码
	
	体制内外
	体制内□  体制外□

	
	联系电话
	
	手    机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
	

	
	单位（个人）住址
	

	申报承诺
	本人承诺对本申报表及其他附件上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并遵守项目资助工作的相关规定。若提供的内容和材料信息不实，申报单位（个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与后果。
申报单位（个人）：​​​​​​​​​​​​​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概况
                                              （本页由推荐单位填写）

	推荐单位
	单位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承办人
	姓   名
	
	职    务
	

	
	
	单   位
	
	办公电话
	

	
	
	电子信箱
	
	手    机
	

	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时间
	XXXX年XX月——XXXX年XX月

	项目概况
	

	申报可行性

（请从项目执行可行性、前期准备情况及软件、硬件等实施保障条件进行说明）
	

	申报人三年内是否已获得其他国家级或省、市级艺术基金资助、专项资金支持
	

	项目分阶段实施计划

	阶段性起止时间
	项目分阶段实施内容

	XXXX年XX月——XXXX年XX月
	

	
	

	
	

	
	

	
	

	注：请分阶段写清项目实施的起讫日期和进度安排等，计划要写到项目几月份结项。

	项目风险说明

	

	项目成果说明

	

	创作及相关人员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及职务
	职称
	业务专长
	是否为省内重点关注创作人才

	
	
	
	
	
	

	
	
	
	
	
	

	
	
	
	
	
	

	项目资金申请情况
单位：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小写：      大写：

	1、申请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资助资金额度：
	小写：      大写：

	2、有无其他资金投入：
	

	（1）财政拨款：
	小写：      大写：

	（2）自有资金：
	小写：      大写：

	（3）事业收入：
	小写：      大写：

	（4）经营性收入：
	小写：      大写：

	（5）其他：
	小写：      大写：

	2023年度申请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资助资金支出预算明细                        单位：    万元

	支出明细项目
	金额
	测算依据说明
（目前行业平均报价）

	
	
	

	
	
	

	
	
	

	
	
	

	
	
	

	总    计
	小写：
	大写：


	预算支出的合理性

	

	注：

1、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资金使用的法律法规填报。经费预算应细化，务必真实、准确，以此作为项目评审和监管、项目结项报账的重要依据，如最终报账资料和开支金额与预算差异较大的，需提供差异说明；
2、对不同类别项目的资助额度范围如下：

著作出版类，主要是对文学、美术、书法、摄影、文艺评论等门类的作品进行出版，资助额度原则上为项目总经费的30%-50%，对特别困难的文艺家或知名老文艺家，可适当放宽资助额度，最多资助控制在6万元以内；

文学创作类，戏剧、电影等剧本创作类，最多资助额度控制在8万元以内；

音乐制作类，最多资助额度控制在6万元以内；

展览艺术类，包括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等门类展览，最多资助额度控制在10万元以内；

舞台艺术类，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民间文艺（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表演类专场演出项目，最多资助额度控制在10万元以内；

其他项目视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说明：如内容多，可另附页。
